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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阳市金荔科技农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签署股权（股票）表决权委托协议的公告 
 

一、本次表决权委托的相关情况  

近日公司接到股东深圳市泰和泰金属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泰和泰”）的通知，为促进衡阳市金荔科技农业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公司”或“金荔科技”）更好的执行重整计划、恢复公司良

性经营发展。公司股东泰和泰于 2022年 9 月 25 日与于中路先生签订

了《衡阳市金荔科技农业股份有限公司股权（股票）表决权委托协

议》（以下简称“协议”），约定将其投票权、表决权不可撤销地授

权委托给于中路先生行使，且于中路先生愿意接受泰和泰的委托行使

该表决权。 

二、《投票权委托协议》主要内容 

泰和泰为公司股东，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22.71%的股份（即

23,553,016股）。2022 年 9月 25 日，泰和泰与甲方于中路先生签订

了《衡阳市金荔科技农业股份有限公司股权（股票）表决权委托协

议》，协议内容如下： 

鉴于：  

1. 衡阳市金荔科技农业股份有限公司系于 1989 年 5 月 12 日在湖

南省衡阳市设立的企业，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430000185008825E，

法定代表人为袁金华，企业类型为股份有限公司，注册地址为湖南省

衡阳市珠晖区耒水东路 58 号，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

别及法律连带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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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甲方、乙方（以下简称“双方”）均为具有完全民事权利能力

和民事行为能力的人。 

为促进公司更好的执行重整计划、恢复公司良性经营发展。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典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经协商一致，现就

乙方将所持有衡阳市金荔科技农业股份有限公司 22.71%的股份（即

23,553,016股）之表决权委托予甲方行使等相关事宜达成如下协议：  

（一）、委托范围  

1、在本协议约定的委托期限内，乙方将其所持的金荔科技全部股

份对应的表决权委托给甲方行使，对于金荔科技任何一次股东大会或

临时股东大会，乙方将所拥有的金荔科技全部股份的表决权委托甲方

行使，甲方有权按照自己的意思对于股东大会审议事项投赞成、反对

或弃权票。在本协议约定的委托期限内，甲方有权根据公司章程行使

包括但不限于如下权利：  

（1）召集、召开和出席金荔科技股东大会会议；  

（2）针对所有根据相关法律或公司章程需要股东大会讨论、决议

的事项行使表决权。 

 2、本协议的签订并不影响乙方对其持有的金荔科技所享有的收

益权。  

3、本协议生效后，甲方将实际上合计持有乙方所持金荔科技全部

股份对应的表决权。 

（二）、委托期限  

1、本协议所述股票表决权委托的行使自 2022 年 9 月 26日起至

2023年 12 月 31 日止。 

2、本协议双方经协商一致后可解除本协议。除此之外，未经双方

协商一致，其它方均不得单方面解除本协议。本协议另有约定的除

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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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表决权委托方式 

 1、表决权委托是指乙方将其持有金荔科技的全部股份委托甲方

就金荔科技股东大会决议事项代为行使该等股份的表决权及代表本单

位全力推进金荔科技破产重整、重大资产重组及股权分置改革工作。 

 2、乙方将就金荔科技所有股东大会审议事项与甲方保持相同意

见，该情形下，乙方不再就具体表决事项分别出具委托书。 

 3、表决权委托的方式为：乙方委托甲方在公司相关股东大会中

代为行使表决权，包括提出提案并表决、提出董事/监事候选人并投票

选举或做出其他意思表示。  

（四）、乙方的参会权  

在甲方参加金荔科技相关股东大会并行使表决权的情况下，乙方

可以自行参加金荔科技相关股东大会但不另行行使表决权。  

（五）、违约责任  

1、除本协议另有约定或不可抗力外，如乙方违反本协议约定的，

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如甲方利用乙方委托其行使的表决权作出有

损金荔科技的决议和行为的，甲方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2、双方确认，任何情况下，受托人甲方不得因受委托行使本协

议项下约定的表决签名而被要求对任何第三方承担任何责任或作出任

何经济上的或其他方面的补偿，如系有证据证明的由于甲方故意或重

大过失而引起的损失除外。  

（六）、其他约定 

1、双方承诺在持有金荔科技股票期间（无论持股数量多少），确

保其（包括其代理人）全面履行本协议的义务。  

2、本协议项下股票表决权委托不得为协议的任何一方单方解除或

撤销；协议所述均为不可撤销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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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未尽事宜，由双方另行签订补充协议，补充协议与本协议具有

同等法律效力。  

4、本协议的效力、解释及履行均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本协

议双方因本协议发生的任何争议，均应首先通过友好协商的方式解

决，协商不成， 任一方有权向协议签订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5、本协议一式伍份，双方各持壹份，公司留存壹份，管理人、法

院各留存壹份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三、其他事项 

该协议中甲方于中路先生为此前披露的《关于公司股东股权质押

的公告》（详见公告 2022-049）中质权人的法定代表人及实际控制

人。该协议的签署有利于更好的执行重整计划、恢复公司良性经营发

展。 

特此公告。 

 

衡阳市金荔科技农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 10 月 27 日 


